共青团山东大学委员会文件
山大青字〔2020〕20号
                          ★                    
山东大学学生志愿服务时长管理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志愿服务时长录入，规范山东大学青年志愿者联合会（以下简称“青志联”）及各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以下简称“青志协”）等时长录入工作，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校青年志愿者志愿服务时长录入。

第三条 本细则执行情况由校团委会同青志联进行管理与监督。

第四条 本细则秉承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第二章 志愿服务活动认定

第五条 根据《志愿服务条例》（国务院令第685号），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本细则所规定的志愿服务活动主要包含以下种类：

（一）青志联及相关单位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二）各学院青志协及相关单位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三）校内各志愿服务社团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四）校内学生支教团联盟团体理事单位所开展的学生支教活动；
（五）我校学生以个人或团队名义进行的符合志愿服务定义的志愿服务活动，以及省、市、县、社区乡镇等志愿服务组织开展的活动，经校团委会同青志联、各学院青志协协商后确定；
（六）具有较强服务性的学生活动，经核定可认定为志愿服务活动。

第三章 志愿服务时长认定

第六条 各单位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按照活动开展的时间进行注册登记，志愿服务时长的基本单位为小时。除本细则规定的以下情况外，志愿服务时长一律以实际服务时长为准： 

(一）针对活动地点较远或者跨校区进行志愿服务的志愿者，相关单位予以志愿者一定志愿服务时长补助。交通耗时（以出发地至目的地的公共交通工具耗时为标准）不足三十分钟的，不予以时长补助；达到三十分钟不足一小时的，予以一小时的志愿服务时长补助；超过一小时的，按实际时长进行补助；

（二）因服务形式等原因确实无法计算具体服务时长的志愿服务活动，由活动组织单位提出志愿服务时长转化办法，后经相关单位会商确定；
（三）若途中遭遇大风雨雪特殊天气状况等不可抗力，志愿者在路途中所延误时间亦可酌情作为志愿服务时长组成部分；

（四）本细则中未提及的其他情况，经由校团委会同青志联与各学院青志协讨论后予以评定。

 第七条 对于校属单位与各院属单位、各院属单位之间，志愿服务时长录入相互认定，采取如下规定：
（一）对于青志联及相关校属单位在山东大学学生拓展培养计划综合管理系统中录入的志愿服务时长，各学院青志协及相关院属单位应予以承认，其工作支持开展情况纳入本学年各类志愿服务工作考评；

（二）对于各学院青志协及相关院属单位在山东大学学生拓展培养计划综合管理系统中录入的志愿服务时长，各院属单位之间可通过协商确定是否予以互相承认，鼓励各院属单位之间实施志愿服务时长互认。

第四章 志愿服务时长审核与录入

第八条 各主办单位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前向相关单位提交活动申请与时长录入申请，指导单位负责整个活动过程监督与活动结束后志愿服务时长审核，审核完毕交由相应录入单位进行志愿服务时长录入。本细则中各单位开展志愿服务时长审核与录入的负责情况如下：

青志联及相关单位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由青志联负责志愿服务时长的审核与录入；

各学院青志协及各相关单位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由各学院青志协负责志愿服务时长的审核与录入，相关单位若已开通山东大学学生拓展培养计划综合管理系统账号，则由各单位具实录入，并留存相关证明材料；
公益社团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由各社团指导单位负责志愿服务时长的审核与录入；
学生支教团联盟团体理事单位所开展的学生支教活动，由支教团联盟常务理事会负责志愿服务时长审核，青志联负责志愿服务时长录入；
部分具有较强服务性的学生活动，由活动相关组织单位负责志愿服务时长审核，青志联（协）或相关单位负责志愿服务时长的录入；
（六）省、市、县、社区乡镇等志愿服务组织开展的可认定的志愿服务活动，青志联、各学院青志协协商讨论决定志愿服务时长审核与录入的具体负责情况。
第九条 关于对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中时长上限的要求，对于各单位单日或连续多日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时长上限一般为每人每日8小时。对于学生支教志愿服务活动，经青志联常任理事会协商确定，原则上一学年时长上限为每人45小时（按支教周期30天，每天1.5小时计算）。在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中，如确有超出本细则规定服务时长的情况，相关单位需提供活动策划书、单位接收证明、图文影像资料、学院证明等材料，由青志联进行审核评定。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各单位在进行志愿服务活动的认定、志愿服务时长的认定、志愿服务时长的审核与录入的过程中需严格遵守本细则中的各项规定。青志联将不定期开展志愿服务时长工作的审查备案：

（一）对于三次以内时长审查不合格的相关单位，取消该单位当次活动录入时长，并复查之前有关时长录入工作；

（二）对于三次及以上时长审查不合格的相关单位，学期内取消其时长录入资格。

第十一条 青岛校区、威海校区、齐鲁医学院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十二条 本细则的修改、变更由校团委会同青志联作出解释。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共青团山东大学委员会

2020年11月16日


